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被征收人曲凤莲补偿安置决定书
瓦政补安决字[2021]2-16 号

曲凤莲：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本机关）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依

法作出（瓦政征告字[2021]2 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及地

上房屋和附着物公告》并予以公告。你户房屋坐落于该征收项目范

围内。因在《瓦房店市岗店办事处老皮铺墩台沟地块土地上房屋及

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规定的签订补偿

安置协议期限内，你户未与房屋征收实施部门（以下简称征收实施

部门）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现该项目补偿方案确定的协议签订、搬

迁期限已过。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实施部门依法报请本机关

对你户作出补偿安置决定。

经查：你户房屋位于瓦房店市岗店街道办事处老皮铺墩台沟征

收范围内，领取房照申请表号码为第 0104048 号，建筑面积 113.6

平方米，实际测绘面积 115.1 平方米，领取房照申请表记载的房屋所

有权人为曲凤莲。征收实施部门与你户多次协商，但你户最终未与

征收实施部门达成补偿安置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修订）》

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补偿方案的

规定，现本机关对你户作出如下补偿安置决定：

一、对你户的补偿安置

按照方案规定，该区域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



补偿安置方式，你户可以任选其一。

（一）货币补偿

依照有利于被征收人利益原则确定，你户货币补偿按照方案二

（宅基地内附属房屋的补偿）进行补偿：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有合法证、照的）：791,110

元，大写人民币柒拾玖万壹仟壹佰壹拾元整。

2.经评估，超出证照记载面积的价值补偿：5,223 元，大写人民

币伍仟贰佰贰拾叁元整。

3.经评估，附属房屋的价值补偿：236,116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

叁万陆仟壹佰壹拾陆元整。

4.经评估，其他附属设施的价值补偿：7,889 元，大写人民币柒

仟捌佰捌拾玖元整。

5.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440 元，大写人民币肆佰肆拾元整。

6.搬家费：2,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元整。

7.临时安置费：20,448 元，大写人民币贰万零肆佰肆拾捌元整。

（临时安置费标准：被认定合法证、照房屋的建筑面积给予每户每

月 15 元/平方米补助，补助费不足 700 元/户/月的，按 700 元/户/月

补助，但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 3000 元/户/月，113.6 平方米×15 元/

平方米×12 个月。全部选择货币补偿的，按上述标准一次性支付每

户 12 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

货币补偿合计 1,063,226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陆万叁仟贰佰贰

拾陆元整。

（二）产权调换

1．按照被征收房屋（有合法证、照）建筑面积免费增加 20%给

予回迁安置。

2.私有产权房屋原面积部分，回迁安置时不结算差价。

3.你户应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的房屋中选择接近其应得面



积的房屋作为安置房屋。供选择安置房屋位于征收区域范围佰

成·锦绣润成小区三期内。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小于或大于你户应得

面积差额部分，均按征收时货币补偿价格结算。

4.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价格为（有合法证、照的）：

6,964 元/平方米。

5.经评估，超出证照记载面积的价值补偿：5,223 元，大写人民

币伍仟贰佰贰拾叁元整。

6.经评估，附属房屋的价值补偿：236,116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

叁万陆仟壹佰壹拾陆元整。

7.经评估，其他附属设施的价值补偿：7,889 元，大写人民币柒

仟捌佰捌拾玖元整。

8.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440 元，大写人民币肆佰肆拾元整。

9.搬家费：2,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元整。

10.临时安置费：20,448 元，大写人民币贰万零肆佰肆拾捌元整。

（临时安置费标准：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按建筑面积给予每户每月

15 元/平方米补助，补助费不足 700 元/户/月的，按 700 元/户/月补助，

但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 3000 元/户/月，113.6 平方米×15 元/平方米

×12 个月。暂发放一年安置费，安置费发放至回迁通告发布时止 15

日）

11.选择产权调换的奖励：20,000 元，人民币大写贰万元整。

你户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后,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面积不再予以货

币补偿。

二、你户应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选择第一条所列两种

补偿方式之一，与征收实施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如逾期不选

择补偿方式也不与征收实施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征收实施部

门将依法为你户提存补偿款 1,063,226 元，存储于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岗店街道办事处对公账户内，账号：805026000000740;另也在前款确



定的房源中为你保留安置房源；届时将视为对你户补偿安置完毕。

三、你户应在补偿安置完毕之日起五日内将房屋腾空交付验收

并腾退土地。

四、你户如不服本决定书，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五、在法定期限内，你户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

讼的，在本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又不履行腾空搬迁义务拒不交出土

地及房屋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9 月 16 日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被征收人王德满户补偿安置决定书
瓦政补安决字[2021]1-48 号

王德满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本机关）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依

法作出（瓦政征告字[2021]1 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及地

上房屋和附着物公告》并予以公告。你户房屋坐落于该征收项目范

围内。因在《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

他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规定的签订补偿安

置协议期限内，你户未与房屋征收实施部门（以下简称征收实施部

门）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现该项目补偿方案确定的协议签订、搬迁

期限已过，征收实施部门也已向你户送达了《交付土地通知书》，

但你户在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仍未与征收实施部门签订安置补偿协

议。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实施部门依法报请本机关对你户作

出补偿安置决定。

经查：你户房屋位于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祝西屯征收范围

内，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瓦农房执字第 3402012 号，建筑 88 平方米，

实际测绘面积 93.11 平方米，所有权人为王德满，共有人贺娟、王孝

强。征收实施部门与你户多次协商，但你户最终未与征收实施部门

达成补偿安置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修订）》

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补偿方案的

规定，现本机关对你户作出如下补偿安置决定：



一、对你户的补偿安置

按照方案规定，该区域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

补偿安置方式，你户可以任选其一。

（一）货币补偿

依照有利于被征收人利益原则确定，你户货币补偿按照方案一

（宅基地空地未搭建奖励）进行补偿：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有合法证、照的 88 平方米

×5,595 元）：492,360 元，大写人民币肆拾玖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

2.经评估，超出证照记载面积的价值补偿（5.11 平方米×2,798

元）：14,298 元，大写人民币壹万肆仟贰佰玖拾捌元整。

3.经评估，空地未搭建的补偿：80,508 元，大写人民币捌万零伍

佰零捌元整。

4.经评估，宅基地外附属房屋的价值补偿：24,980 元，大写人

民币贰万肆仟玖佰捌拾元整。

5.经评估，其他附属设施的价值补偿：117,137 元，大写人民币

壹拾壹万柒仟壹佰叁拾柒元整。

6.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6,100 元，大写人民币陆仟壹佰元

整。

7.搬家费：2,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元整。

8.临时安置费：15,840 元（88 平方米×15 元/平方米×12 个月），

大写人民币壹万伍仟捌佰肆拾元整。（临时安置费标准：被认定合法

证、照房屋的建筑面积给予每户每月 15 元/平方米补助，补助费不足

700 元/户/月的，按 700 元/户/月补助，但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 3,000

元/户/月。全部选择货币补偿的，按上述标准一次性支付每户 12 个

月临时安置补助费。）

货币补偿合计 753,223 元，大写人民币柒拾伍万叁仟贰佰贰拾叁

元整。



（二）产权调换

1.按照被征收房屋（有合法证、照）建筑面积免费增加 20%给予

回迁安置。

2.私有产权房屋原面积部分，回迁安置时不结算差价。

3.你户应从房屋征收实施部门提供的房屋中选择接近其应得面

积的房屋作为安置房屋。供选择安置房屋位于征收区域范围新建房

屋作品壹号小区 B2、B3、B4、36#、37#中可供选择房屋内，因供选

择安置房屋现均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可随时回迁。安置房屋建筑面

积小于或大于你户应得面积差额部分，均按征收时货币补偿价格结

算。

4.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价格为（有合法证、照的）：

5,595 元/平方米。

5.经评估，超出证照记载面积的价值补偿（5.11 平方米×2,798

元）：14,298 元，大写人民币壹万肆仟贰佰玖拾捌元整。

6.经评估，空地未搭建的补偿：80,508 元，大写人民币捌万零伍

佰零捌元整。

7.经评估，宅基地外附属房屋的价值补偿：24,980 元，大写人

民币贰万肆仟玖佰捌拾元整。

8.经评估，其他附属设施的价值补偿：117,137 元，大写人民币

壹拾壹万柒仟壹佰叁拾柒元整。

9.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6,100 元，大写人民币陆仟壹佰元

整。

10.搬家费：2,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元整。

11.临时安置费：7,920 元（88 平方米×15 元/平方米×6 个月），

大写人民币柒仟玖佰贰拾元整。（临时安置费标准：被认定合法证、

照房屋的建筑面积给予每户每月 15 元/平方米补助，补助费不足 700

元/户/月的，按 700 元/户/月补助，但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 3,000 元/



户/月。因供选择安置房屋均已符合回迁安置条件，故安置费按半年

发放。本决定书向你户送达后不另行向你户发放回迁通告。）

12.你户选择产权调换补偿奖励2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元整。

你户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后,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面积不再予以货

币补偿。

二、你户应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选择第一条所列两种

补偿方式之一，与征收实施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如逾期不选

择补偿方式也不与征收实施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征收实施部

门将依法为你户提存补偿款 753,223 元，存储于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祝

华街道办事处对公账户内，账号：9550880224927800199;另也在前款

确定的房源中为你保留安置房源；届时将视为对你户补偿安置完毕。

三、你户应在补偿安置完毕之日起五日内将房屋腾空交付验收

并腾退土地。

四、你户如不服本决定书，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五、在法定期限内，你户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

讼的，在本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又不履行腾空搬迁义务拒不交出土

地及房屋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4 月 1 日


